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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合同”指

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建信尊享如意年金保险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

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为方便您了解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BDM-21-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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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出生满 30 日（含）至 75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缴费年期：趸缴、3 年、5 年、10 年、15 年、20 年 

 缴费方式：趸缴、年缴、月缴 

 

第二部分 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分为基本责任和可选责任，在投保基本责任的基础上，您可选择投保

可选责任。保险责任以在保险单上载明为准。若可选责任未在保险单上载明，我们不承担相

应的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限内，我们根据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责任，按照下列约定承担相应的保

险责任： 

（一）基本责任 

本合同的基本责任包括特别年金、年金、祝寿金和身故保险金。 

1. 特别年金 

若被保险人在第5个、第6个、第7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仍生存，且本合同有效，则我

们当日按本合同基本责任已支付保险费的15%给付1次特别年金。 

2. 年金 

自本合同第8个保单年度（含）起，若被保险人在每个年金给付日（含）24时仍生存，

且本合同有效，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1次年金。 

年金领取

方式 
年金给付日 年金金额 

按年领取 

本合同第 8（含）至第 20（含）

个保单周年日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00% 

自本合同第 21 个保单周年日（含）

起的每个保单周年日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0% 

按月领取 

自本合同第 8（含）至第 21 个保

单周年日（不含）期间的每个保

单月度对应日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7% 

自本合同第 21 个保单周年日（含）

起的每个保单月度对应日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8.5% 

在首个年金领取日之前，您可以申请变更本合同年金领取方式，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变更

年金领取方式。在首个年金领取日之后，我们不接受变更年金领取方式的申请。 

3. 祝寿金 

若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小于或等于 50 周岁，且被保险人在到达年龄为 65 周岁、6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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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67 周岁所在保单年度的最后一日 24 时仍生存，且本合同有效，则我们当日按本合同基

本责任已支付保险费的 20%给付 1 次祝寿金。 

若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大于 50 周岁，且被保险人在第 15 个、第 16 个、第 17 个保单周

年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且本合同有效，则我们当日按本合同基本责任已支付保险费的 20%

给付 1 次祝寿金。 

自首次给付祝寿金的保单周年日（含）起，至三年后的保单周年日（不含）止，我们在

前述期间内不给付年金。 

4.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则我们按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1）本合同基本责任已支付保险费扣除累计已给付特别年金、年金、祝寿金后的余额； 

（2）被保险人身故之日所在保单年度末的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可选责任：意外伤害身故豁免保险费 

投保本合同时投保人年满 18 周岁且未年满 65 周岁且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的，若投保人

在本合同缴费期间内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次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次

事故导致身故的，则我们自投保人身故后的下一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起豁免剩余各期的本合

同期缴保险费，但不包含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已豁免的保险费视为已支付，本项责任终止，

本合同基本责任继续有效。 

若本合同已豁免保险费，则我们不接受变更缴费期间申请。 

注：被保险人在不同保单年度的到达年龄，等于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

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 

 

第三部分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本合同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１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

投保人本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

金价值。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投保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本合同意外伤害身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 

（1） 被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投保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投保人自杀，但投保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投保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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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保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8） 投保人故意自伤行为、参与殴斗； 

（9） 投保人猝死； 

（10） 投保人因怀孕（含宫外孕、葡萄胎）、流产、分娩或药物过敏； 

（11） 医疗事故； 

（12） 投保人因参与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

表演、赛马、赛车、飞行等高风险运动。 

发生上述第１项情形导致投保人身故的，本合同可选责任意外伤害身故豁免保险费责任

终止，我们向投保人的继承人（除被保险人本人）退还可选责任终止时的现金价值，本合同

基本责任继续有效。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投保人身故的，本合同可选责任意外伤害身故豁免保险费责任终

止，我们向投保人的继承人退还可选责任终止时的现金价值，本合同基本责任继续有效。 

 

第四部分 犹豫期解除合同及退保权利 

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 

自您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为犹豫期。您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

提出撤销合同的申请。 

您依前款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时，撤销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

达邮戳日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生效，本合同自始无效，我们将向您退还本合同实际支付保

险费。 

若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于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本合同是由其他险种的约定

变更而来者，则不得再行使本合同的合同撤销权。 

退保的权利 

在本合同犹豫期后，您可申请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

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

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

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本页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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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投保利益演示 

示例一 

龙先生（35 周岁），为自己投保“建信尊享如意年金保险”，缴费期 5 年，年缴保险费 10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4,149 元，未投保可选责任，其利益演

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特别年金 年金 祝寿金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35 100,000 100,000 0 0 0 100,000  53,529 

2 36 100,000 200,000 0 0 0 200,000 130,266 

3 37 100,000 300,000 0 0 0 300,000 220,153 

4 38 100,000 400,000 0 0 0 400,000 324,566 

5 39 100,000 500,000 75,000 0 0 500,000 443,744 

6 40 0 500,000 75,000 0 0 425,000 383,430 

7 41 0 500,000 75,000 0 0 350,000 320,717 

8 42 0 500,000 0 8,298 0 275,000 255,509 

9 43 0 500,000 0 8,298 0 266,702 257,075 

10 44 0 500,000 0 8,298 0 258,719 258,719 

20 54 0 500,000 0 8,298 0 279,176 279,176 

30 64 0 500,000 0 4,149 0 354,846 354,846 

40 74 0 500,000 0 4,149 0 79,284  79,284 

50 84 0 500,000 0 4,149 0 64,592  64,592 

60 94 0 500,000 0 4,149 0 41,870  41,870 

71 105 0 500,000 0 4,149 0  4,149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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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金先生（30 周岁）为刚出生的儿子金宝宝（0 周岁）投保“建信尊享如意年金保险”，缴费期 10 年，基本责任年缴保险费 20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31,262 元，并投保可选责任意外伤害身故豁免保险费，可选责任年缴保险费 282 元，缴费期 9 年，其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意外伤害身故豁

免保险费 
特别年金 年金 祝寿金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0 200,282  200,282 1,800,000 0 0 0 200,000 86,854 

2 1 200,282  400,564 1,600,000 0 0 0 400,000 214,750 

3 2 200,282  600,846 1,400,000 0 0 0 600,000 367,932 

4 3 200,282   801,128 1,200,000 0 0 0 800,000 537,424 

5 4 200,282 1,001,410 1,000,000 150,000 0 0 1,000,000 740,968 

6 5 200,282 1,201,692 800,000 180,000 0 0 1,050,000 809,212 

7 6 200,282 1,401,974 600,000 210,000 0 0 1,070,000 851,380 

8 7 200,282 1,602,256 400,000 0 62,524 0 1,060,000 857,526 

9 8 200,282 1,802,538 200,000 0 62,524 0 1,197,476 1,022,700 

10 9 200,000 2,002,538 0 0 62,524 0 1,334,952 1,200,006 

20 19 0 2,002,538 0 0 62,524 0 995,502 995,502 

30 29 0 2,002,538 0 0 31,262 0 1,036,858 1,036,858 

40 39 0 2,002,538 0 0 31,262 0 1,144,240 1,144,240 

50 49 0 2,002,538 0 0 31,262 0 1,302,864 1,302,864 

60 59 0 2,002,538 0 0 31,262 0 1,536,804 1,536,804 

70 69 0 2,002,538 0 0 31,262 0 636,772 636,772 

80 79 0 2,002,538 0 0 31,262 0 548,260 548,260 

90 89 0 2,002,538 0 0 31,262 0 410,062 410,062 

106 105 0 2,002,538 0 0 31,262 0 31,262 3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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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龙女士（45 周岁），为自己投保“建信尊享如意年金保险”，缴费期 5 年，年缴保险费 10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2,772 元，未投保可选责任，其利益演

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特别年金 年金 祝寿金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45 100,000 100,000 0 0 0 100,000 55,646 

2 46 100,000 200,000 0 0 0 200,000 131,784 

3 47 100,000 300,000 0 0 0 300,000 222,720 

4 48 100,000 400,000 0 0 0 400,000 328,352 

5 49 100,000 500,000 75,000 0 0 500,000 448,922 

6 50 0 500,000 75,000 0 0 425,000 388,820 

7 51 0 500,000 75,000 0 0 350,000 326,329 

8 52 0 500,000 0 5,544 0 275,000 261,352 

9 53 0 500,000 0 5,544 0 269,456 266,025 

10 54 0 500,000 0 5,544 0 270,890 270,890 

20 64 0 500,000 0 5,544 0 331,543 331,543 

21 65 0 500,000 0 0 100,000 339,005 339,005 

22 66 0 500,000 0 0 100,000 248,538 248,538 

23 67 0 500,000 0 0 100,000 154,460 154,460 

30 74 0 500,000 0 2,772 0 52,454 52,454 

40 84 0 500,000 0 2,772 0 42,631 42,631 

50 94 0 500,000 0 2,772 0 27,645 27,645 

61 105 0 500,000 0 2,772 0 2,772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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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上述利益演示包括基本责任和投保人选择投保的可选责任对应的保险利益。 

2. 上述利益演示中特别年金、年金、祝寿金的给付时间在对应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的值，且包含该保单年度末的特别年金、年金、祝

寿金。 

（本页正文完） 


